
— 1 —

偃政规—2021—003 号

偃政办〔2021〕8 号

洛阳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偃师区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

位：

《偃师区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

府第 5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

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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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区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区新能源出租汽车的推广应用，构建绿色发展

交通体系，根据《河南省新能源及网联汽车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豫政办〔2018〕46 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

通知》（豫政办〔2019〕36 号）、《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洛阳市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洛政办〔2020〕35 号）等要求，结合我区出租汽车行业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

部署，紧紧抓住国家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机遇，助推

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按照“政府主导、多策并举、鼓励更

换”的原则，通过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提前更

换在用燃油（含油改气）巡游出租汽车，加大新能源出租汽车的

推广应用力度，2026 年年底前，推动我区巡游出租汽车全部更

换为新能源汽车。

二、组织领导

成立偃师区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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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领导任组长，区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发展改革

委、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市公安局偃师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偃师分局、区信访局、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污染防

治攻坚办等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组织推动新能源出租汽车推

广应用工作，统筹协调有关重大问题，指导监督各单位开展工作，

对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地点设在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治国兼任办

公室主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做好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

用工作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

三、工作任务

（一）做好风险管控工作。出租汽车行业多种因素复杂，提

前更新要以稳定为前提，对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进行风

险评估，制定信访应急处置预案，收集研判涉及新能源出租汽车

推广应用的不稳定问题，对涉稳动向及时预警、督导化解，加强

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做好出租汽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形成维稳工作合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信访局、市公安局偃师分局

（二）逐步完成新能源出租汽车更换工作。更换巡游出租汽

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2026 年底前完成到期的巡游出租汽车

更换。市公安局偃师分局交警大队为提前更新巡游出租汽车“营

转非”提供高效服务。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偃师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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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定新能源出租汽车车型。新能源出租汽车即巡游出

租车选型应满足《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印发纯电动出租汽车引导性应用条件的通知》（豫工信联装〔2020〕

35 号）中有关要求。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工信局

（四）确定车辆专用号段、颜色和标识。新能源巡游出租汽

车使用新能源号段。车体颜色分两种：1、车辆轮眉线以上为白

色，轮眉线以下为豆绿色；2、银色车身，配蓝绿色腰线。统一

使用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标识，其他车辆不得使用巡游出租汽车专

用车体颜色和标识。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偃师分局

（五）确定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为鼓励出租汽车

企业更换新能源车辆，启动我区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调价程序，

制定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发改委

（六）车辆更换补贴和提前更新补偿办法。

1．车辆更换补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更换的，每车

给予 5000 元的更换补贴。

2．车辆提前更换补偿。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前更换的

按以下标准给予补偿：2021 年经营期限到期车辆，无提前更换

补偿；2022 年经营期限到期车辆，每车给予 8400 元补偿；2023

年经营期限到期车辆，每车给予 16800 元补偿。2022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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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停止对 2023 年年底前经营期限到期车辆给予提前更换补

偿。2024 年及以后经营期限到期车辆每车给予 16800 元补偿。

本次车辆更换补贴及提前更换补偿为一次性补贴，补贴政策

执行年限为 2021 年，补贴和补偿资金由区财政负担。2022 年补

贴政策待上级出台后另行参照制定。车辆经营期限到期后，出租

汽车企业超过 180 天未更换新能源车辆投入运营的，由区交通运

输局收回运力指标。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财政局

（七）加快充电站（桩）等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充电桩建设

布局，加快我区充电桩建设，满足巡游出租汽车充电需求。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偃师分局、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区城管局，区供电公司，各街

道办事处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新能源出租汽车更换工作是发展绿色

交通体系、促进节能减排、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各成员

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在区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

应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加强协作、全力推进。

（二）确保社会稳定。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加

强舆论引导，回应社会关切，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对负面炒作果

断处置。强化全过程监管，严厉打击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或煽动组



— 6 —

织破坏营运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及时排查处置风险

隐患，维护行业稳定。

（三）强化考核问责。各单位要加强统筹谋划，迅速推进工

作落实，领导小组将定期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和

考核评估，对工作推进不力、不按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的，按

照有关规定启动问责机制。

附件：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更换补贴和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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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更换补贴和补偿标准

序

号

经营期限

到期年份

限期更

换年份

提前更

换年限

更换补贴

（元/辆）

提前更换补偿

（元/辆）

合计

（元/辆）

1 2021 2021 5000 5000

2 2022 2021 1 5000 8400 13400

3 2023 2021 2 5000 16800 21800

4 2024 年及以后 5000 16800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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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2 日印发


